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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中标多个智慧水务及智能水表项目的公告 

 
 

 

新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新天科技”）于近期中标多个智

慧水务、智能水表项目，为保证所有投资者获取信息的公平、准确、完整，并及时

了解公司经营动态，公司将近期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智慧水务及智能水表中标项目

公告如下： 

一、中标项目具体信息： 

序号 中标项目名称 客户名称 中标金额（元） 项目周期 

1 
供水集团光电直读式自组网水表采购项

目 
哈尔滨供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,924,000.00 - 

2 
包头市供水总公司 2017-2018 年度材料

采购资质招标项目－DN15 水表类 
包头市供水总公司 供应商入围项

目：确定产品

单价及型号

（具体供货数

量以合同为

准） 

两年内持

续供货 

3 
大同市供水排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水表

出户改造工程 

大同市供水排水集团有限责任公

司   

工程期内

持续供货 

4 

石家庄供水有限责任公司管线更新、三

供一业、户表改造无线远传水表采购入

围项目 

石家庄供水有限责任公司 
工程期内

持续供货 

5 
“互联网+供水（智慧供水）”平台建设

项目 
郑州经开供水有限公司 4,960,000.00 - 

6 

延安新区供水工程(一期)远传智能水表

2017 年度采购安装项目，中标标段：第

四标段和第二标段 

延安新区市政公用有限公司 

 

供应商入围项

目：确定产品

单价及型号

（具体供货数

量以合同为

准） 

工程期内

持续供货 

7 

乌鲁木齐水业集团有限公司户表改造工

程所需远传阀控水表供货厂商选择项目

－预付费阶梯无线扩频阀控远传水表 

乌鲁木齐水业集团有限公司 
三年内持

续供货 

8 

乌鲁木齐水业集团有限公司户表改造工

程所需远传阀控水表供货厂商选择项目

－光电直读有线远传阀控水表 

乌鲁木齐水业集团有限公司 
三年内持

续供货 

9 

乌鲁木齐水业集团有限公司户表改造工

程所需远传阀控水表供货厂商选择项目

－预付费阶梯有线远传阀控水表 

乌鲁木齐水业集团有限公司 
三年内持

续供货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序号 中标项目名称 客户名称 中标金额（元） 项目周期 

10 
南华县城第二水厂建设及供水管网提升

改造工程组合供水计量设备采购 

南华县城第二自来水厂建设及供

水管网改扩建工程建设管理局 
2,117,500.00 - 

二、对公司的积极影响 

1、产品销售业务逐步进入各省会及一线城市，业务市场范围实现突破 

近几年来随着公司产能提升，竞争优势显著增强，获取大额订单的能力也越来

越强，公司产品销售市场实现重要突破，逐步开始进入各大省会及一线城市水司、

水务集团。智能水表及系统一直是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，公司在智能水表及系统市

场的占有率也一直处于行业龙头地位，此前客户多为中小城市地方水司，基于进一

步完善客户组成架构的战略目标，公司现逐步加大了在省会城市及一线城市水司的

推广和宣传力度，扩大了在省会及一线城市的市场份额，创造了新的盈利点，推动

公司业绩加速提升。 

2、成功入围多家水司供应商目录，取得入围标的项目期内持续供货权 

基于深厚的技术积累、过硬的产品质量及丰富的市场运营经验，公司此番成功

入围包头市供水总公司、乌鲁木齐水业集团有限公司及石家庄供水有限责任公司等

水司供应商目录，分别取得其两至三年智能水表产品供应权。上述水司均是国内较

大的自来水公司，旗下管理用户数量达百万户，在入围标的项目工程采购期内，公

司将持续为其供货，产品订单会进一步得到提升。 

公司此番成为上述水司的长期战略合作供应商，不仅彰显了公司的技术实力，

也体现了市场对公司产品质量及品牌的认可，为公司后期智能水表业务发展布局提

供助力，将进一步巩固公司在智能水表及系统领域的市场领先地位。同时，为公司

募投项目-智慧水务云服务平台的进一步市场拓展奠定了基础，使公司深入智慧水务

蓝海市场，智慧水务的切入有望加速公司智能水表的应用和推广，实现新业务与原

有业务之间的融合和互动，促进公司向“互联网+”智慧能源综合管理服务提供商的



转型和升级，并对公司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。 

三、风险提示 

截至本公告日，除郑州经开供水有限公司、南华县城第二自来水厂建设及供水

管网改扩建工程建设管理局已签订合同外，其余入围项目暂未签订正式合同，具体

采购数量尚存在不确定性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新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七年九月十一日 




